附件1

沙坡头区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及职责分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中卫市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沙坡头区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落实，决定成立沙坡头区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专班根据工作需要由召集人召开专题会议，对辖区内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确定。
1.组织机构
工作专班不设实体机构，城区内建筑垃圾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区综合执法局牵头负责，农村地区建筑垃圾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区住建和交通局牵头负责。各成员单位在职权范围内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并确定1名分管负责领导和1名联络员。
2.专班成员
组  长：王文忠  副区长
成  员：徐宏亮  区发改局局长
赵爱东  区财政局局长
黄兴彦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bookmark: _GoBack]周重南  区住建和交通局局长
陈江波  区水务局局长
张守戈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梁  松  区综合执法局局长
        韩安宁  区公安分局政委
李  鹏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孙学奎  区交巡警一大队大队长
3.职责分工
区发改局负责辖区内建筑垃圾设施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工作；协调制定建筑垃圾处置收费标准；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对非法委托运输的行为纳入信用管理；将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政策支持范围，积极争取有关领域项目资金；指导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
区财政局将建筑垃圾设施建设项目、建筑垃圾处置环节政府补贴及各乡镇建筑垃圾治理经费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中予以保障。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依法依规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收集、转运、处置等设施建设用地；指导建筑垃圾处置设施专项规划编制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统筹衔接；负责本领域建设工程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源头监督管理，推进领域内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严厉打击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内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协同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监督工作。
区住建和交通局负责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源头监督管理，推进源头建筑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
区水务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建设工程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源头监督管理，推进领域内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严厉打击河道、湖泊、水库等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协同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监督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和农业设施等建设工程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源头监督管理，配合推进领域内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严厉打击本领域内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协同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监督工作。
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城区内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沿途撒漏、抛撒、非法倾倒等污染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管理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建筑垃圾违法犯罪行为，协同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监督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指导建筑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单位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指导建筑垃圾处理专项规划编制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协同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监督工作。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负责辖区内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各乡镇负责督促本辖区内单位和个人做好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大力开展日常宣传引导，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对违法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农村建筑垃圾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乡镇依法进行处罚；及时清理辖区内倾倒的建筑垃圾，将建筑垃圾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文昌镇、滨河镇负责统筹协调各村（社区）做好无物业小区装修垃圾的清运、备案工作，对发现偷倒乱倒建筑垃圾的线索按程序及时上报区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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